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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缓解解决家庭经济困难问题，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的通知》精神，全面做好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进一步完善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章 贷款性质与条件
第二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简称“生源地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委托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结算代理金融机构（简称“代理行”），向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简称“学生”）发放的，由学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以借款人信用作担保的助学贷款。学生和家长（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第三条 申请生源地贷款的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3、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并由普通高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正式录取的新生，或在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
4、学生入学前户籍与其家长户籍均在贷款申请受理机构所在辖区内；
5、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

第三章 贷款政策
第四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
第五条 生源地贷款的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制加13年确定，但最长不超过20年。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3年为“不还本金、只付利息”的宽限期。学制超过4年或应届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第二学士学位的，相应延长宽限期，但贷款期限不调整。
第六条 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应及时向经办银行申请办理展期手续，延期后的国家助学贷款在学生继续攻读学位期间仍可获得财政贴息。还本宽限期从还款计划确认开始，计算至还款学生毕业后第36个月底。还本宽限期内借款学生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贷款本金。
第七条 借款学生应严格履行还款义务，毕业离校前须与经办银行签订还款计划，还本付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允许借款学生根据就业和收入水平自主选择毕业后36个月内的任何一个月起开始偿还贷款本息，具体还贷事宜由借款学生在签订还款协议时向经办银行提出申请）。
第四章 贷款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查：每年上半年，江苏省籍非毕业班学生向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其他省的非毕业班学生向生源所在地区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第九条 申请时须提供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以及学生本人学生证原件。江苏省籍学生通过学院贷款资格审查后取得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其他省的学生按照生源所在地区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求办理申请手续。
第十条 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应严格履行还款义务，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时应与经办银行确认还款计划，还款期限按双方签署的合同执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利息按年计收，学生毕业后第4年起的每年12月21日按“等额本金法”分期偿还本金和当期贷款利息（最后一笔本金和利息于合同到期年份的8月31日偿还）。
第十一条 在一个学年内，每名学生只可以接受一种国家助学贷款资助，已经获得贷款的学生不得重复申请；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学生，同时可以在政策范围内申请国家奖助学金。
第五章 贷款发放与支付
第十二条 各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地提交的贷款申请进行初步审核后提交国家开发银行。银行按有关程序进行终审，以书面形式将审批结果回复各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终审结果批转各地。
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网。网址为http://www.csls.cdb.com.cn/，学生可以在该网站上了解助学贷款相关政策、动态、常见问题解答，并下载相关资料。该网站不需注册直接登录，并提供链接至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第十四条 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生源地助学贷款网址为https://sls.cdb.com.cn/，高校助学贷款网址为https://www.csls.cdb.com.cn/，学生可以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上申请助学贷款、提前还款，查询贷款状态、还款计划和还款记录，进行个人信息变更、共同借款人信息变更和个人账户变更。
第十五条 生源地贷款支付使用
自2010年起，办理生源地贷款一律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用于生源地贷款发放与本息回收。支付宝帐户在办理助学贷款现场由系统自动产生，并将帐户打印在合同上。此时帐户并未开通，请于3-5天后登陆支付宝网站（http://www.alipay.com），修改密码进行支付宝帐号认证，认证通过后即可正常使用。每个人只能拥有一个支付宝帐户，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下不能进行个人帐户变更，该帐户应使用还款结束。
第十六条 各省有关实施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各省最新的有关实施办法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